关于组织2016届毕业生校对生源信息的通知

根据教育部和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对毕业生生源信息的要求，为保证就业信息统计之准确性和毕业生派遣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现开始 2016年毕业生生源的校对工作，并于2016年11月7日前完成校对工作。
一、生源信息校对内容
学历、班级、学号、姓名、性别、专业名称、学制、入学日期、毕业日期、生源地、培养方式
二、生源信息校对流程

1、在校就业信息网（http://www.job.sjtu.edu.cn）首页点击【在校生>就业管理>生源信息核对】，用jAccount登入，进入学生基本信息界面。
2、核对各项信息，包括姓名、国籍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身份证号、生源地区、入学日期、学制、毕业日期、学历、培养方式、院系、专业、“计划内”标志、“退学”标志、“休学停学”标志、定向委培单位（限定向委培生）、手机、固定电话、电子邮箱。其它信息也请一一核对。
3、生源信息核对无误后，请点击【确认并提交】按钮将生源信息提交审核（请于截止日期11月7日之前完成）。
三、生源信息修改流程
1、姓名、国籍、身份证号、入学日期、学制、毕业日期、学历、培养方式、院系、专业、退学和休学停学状态有误，请及时告知科研科，联系培养办修改。
2、生源地改为上海市，须到学校就业工作部门修改，并出示户口簿原件或户籍证明原件。
3、其余信息修改，可自行在就业信息网上进行，修改完毕后请点击【保存】按钮进行保存。

四、关于生源地界定

对于本科毕业生，生源地为入学前的常住户口所在省、市、区名称；
对于硕士毕业和博士毕业研究生按下列二种情况处理：
1、如果本科、硕士、博士之间没有工作过，生源地为本科入学前的常住户口所在地省、市、区名称；
2、如果本科或硕士毕业后工作过，生源地为工作期间常住户口所在地省、市、区名称。
注意：毕业生在校期间的户口为临时（集体）户口，不属于常住户口，不作为生源地界定依据，学生毕业后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进沪审批或落户迁移手续。
五、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后，信息修改流程
名、国籍、身份证号、入学日期、学制、毕业日期、学历、培养方式、院系、专业、退学和休学停学状态有误，请先联系培养办修改。
生源地改为上海市，先将户口簿原件或户籍证明原件提交至就业工作部门。就业工作部门修改后，须由本人提交户口簿复印件（第一页和个人信息页）或户籍证明原件至学校就业中心学生服务窗口进行审核。
上述修改信息由学校就业中心向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提出勘误申请（在线提交勘误信息并传真勘误信息确认表，每周四集中办理），经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审核通过后最终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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